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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并提请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

现将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拟由9名董事组成，包括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和

1名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三年。 

1、非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黄朝万先生、刘斌先生、刘荣富先生、刘群英女士、雷毅

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万国超先生、邓立新女士、吴

孟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认为，上述8名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候选人万国超先生、吴孟强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邓立新女

士尚未取得，但已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

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相关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职工代表董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拟修订的公司章程，董事会成员中有一名职



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

同组成第十一届董事会。 

选举完成后，独立董事人数未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兼任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特别说明 

为确保董事会正常运作，在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勤勉尽责地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彤女士、陈禹女士任期已届满六年，在公司新一

届董事会产生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且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陈彤女士、陈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4月 22日 

 

 

 

 

 

 

 

 

 

 

 

 

 

 

 



附件：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黄朝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MBA。1990年7月至1994年3月任成都市电热器厂技术员、工艺部副部长；1994年4月

至1998年7月任公司工艺部副部长；1998年7月至2001年4月任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中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4月至2010年9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0年9

月至2022年5月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22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现兼任中国家

用电器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企业联合会/四川省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获评“2021

年度四川省优秀企业家”。除上述情形外，黄朝万先生最近五年担任成都彩虹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彩虹电器（集团）中南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彩虹集团生活

电器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彩虹日化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成都泉源卫生用品有限

公司董事、成都彩虹塑胶有限公司董事、昆明联盛彩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成都彩虹集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彩虹集团家卫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朝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0,920股，持有本公司控股股

东成都彩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396,676股，与刘荣富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

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2、刘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5月出生，博士研究生，

电子技术高级工程师。2011年入职公司，历任信息中心主任、信息及电子商务中心



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总经理；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十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三届常

务理事、四川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一届副会长、中华全国工商联第十三届执委常

委、四川省工商联第十二届执委常委、成都市工商联第十三届执委副主席、四川省

青年联合会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委；荣获“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成都市五一劳动

奖章”“成都青年五四奖章” “四川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荣

誉。除上述情形外，刘斌先生最近五年担任成都彩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

彩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泉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中南有限公司、成都彩虹集团家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彩虹集团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成都彩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彩虹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0,000股。刘斌先生系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刘荣富先生之

子。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形。 

3、刘荣富先生：194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级经济师。

1971年至1982年于成都市钻床附件厂工作；1983年至1994年任成都市电热器厂厂

长；1994年至2010年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0年至2022年5月任公司董事长；

2022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03年至今任成都彩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现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特邀副会长、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热毯

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成都市慈善总会副会长。

除上述情形外，刘荣富先生最近五年担任成都彩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北海彩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成都彩虹电器（集团）中南有限公司、

成都彩虹集团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成都彩虹日化有限公司、成都彩虹塑胶有限公司、

成都彩虹集团家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泉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荣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4,680股，持有本公司控股股



东成都彩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5,738,221股，与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斌系父子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情形。 

4、刘群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

高级会计师。曾任成都织布厂宣传干事、团委书记、财务会计，1992年至1994年任

职于成都市电热器厂财务部，1994年至1996年任职于公司财务部，1996年至2003年

历任公司财务部长、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03年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

务总监。除上述情形外，刘群英女士最近五年担任成都彩虹日化有限公司、成都彩

虹集团家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成都泉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群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彩

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331,456股，与刘荣富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5、雷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经济师。1988年至1994年曾任成都市电热器厂经营办副主任，1994年至1999年

任公司经营办副主任，1999年至今历任成都彩虹塑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0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除上述情形外，雷毅先生最近五年担任成都彩虹塑胶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雷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彩虹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08,226股，与刘荣富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万国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博士研究生，

会计学教授，研究生导师，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税务师。2004年9月至2012年11月任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财务处会计师，2012年12月

至2017年1月任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财务处科长，2017年2月至今任成都信息工程大

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教授。曾任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3261.SH)独立董事，

现兼任成都泰格微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省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成都

市高级会计师评审专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国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形。万国超先生具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所要求

的独立性与任职条件，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知识和工作经验。 

2、邓立新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经济师，获授律师资格。曾任成都市仲裁委员会委员、仲裁员、四川大学



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业模式创新专家

库成员。1991年7月至2021年10月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

先后担任正科级纪检监察员、副处长、主任、车险事业部总经理、专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立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形。邓立新女士具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所要求

的独立性与任职条件，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知识和工作经验。 

3、吴孟强先生: 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历。任电子

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的研究开发与

成果转化应用工作。兼任中国固态离子学会理事、中国高教学会科技服务专委会委

员、四川省电子学会新能源技术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清洁能源产业联盟储能专

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公路学会交能融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人工智能学会

常务理事、四川省高科技产业化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成都市零碳协同创新促进会

副理事长等。任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成都海创绿能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浙江中自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英聚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常州

源能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孟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形。吴孟强先生具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所要求

的独立性与任职条件，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知识和工作经验。 

 

 

 

 

 

 

 

 

 

 


